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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专项资金“财政事权”名称：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专利奖励）

对应“政策任务”数量：

单位名称：（公章）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蔡皓

联系电话：0751-8892848

填报日期：2021 年 7 月 29 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及专利奖励）的通知》（粤财工〔2019〕

181 号），市局二次分配下达我局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专利奖励）60 万元。

（二）项目决策情况

2020 年 3 月 30 日，韶关市知识产权局下达了 2020 年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下放县区知识产权局）的通知。我区

承接该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县区加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提升知

识产权能力，打造知识产权生态。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试点、示范县。2020 年 7 月 9 日，我区与广州超凡知识产权服

务有限公司签订韶关市浈江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验收服务

合同。2020 年 11 月 30 日，与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韶关分公司签订了地理标志产品培育服务合同。

（三）绩效目标

支持县区加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提升知识产权能力，打造

知识产权生态。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县。

加强我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工作，推

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服务和人才等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全面提升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一步加强我区知识产权体系

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提升基层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加

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提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能力，为我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创

新驱动发展和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1.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县。制定和落

实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县区推进与申报工作方案，包括考核指标逐

项实施和应答方案。建立与知识产权示范县区相关主管部门及专

家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考核、

示范复核指标》自评分表。

2.开展专利现状分析，举办发布会。

3.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整理现有知识产权工作文件

4.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引进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专利

挖掘和商标申请服务，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5.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创建区级试点示范企业，提升企业知

识产权软实力。

6.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

7.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联合服务机构开展企业走访，了

解企业知识产权需求。

8.挖掘培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注册一个浈江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并且努力争取培育 2-4 个潜在可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名优产品；同时挖掘和培育油茶、酱油等特色产品，为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做准备。

9.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开展校园专利知识科普活动。开

展专利挖掘布局培训和高级人才管理培训班，为企业培养知识产



权实务人才。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1.整体评价结论

2020 年，在市局的领导下，结合我区实际，科学部署，扎实

开展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验收和示范申报推进工作，通过

对本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自评得分为 98 分。项目执行期间，我

区通过知识产权宣传、知识产权培训等活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推动知识产权强企培育，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

等能力。联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高辖区内知识产权服务水平。

开展了浈江区专利现状分析并举办了发布会，提升企业高价值专

利挖掘布局意识，扎实推进我区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为提升全区

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2.具体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为 98 分。具体评价指标分析如下：

（1）项目投入（20 分）

a.项目立项（12 分）

本项目由上级部门直接下达工作任务。通过对照《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试点考核、示范复核指标》，结合浈江区知识产权

工作现状，对现状情况开展对标应答，制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并

且调整了浈江区知识产权强区工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此项自评

分为 12 分。

b.资金落实（8分）



2020 年 4 月，收到区财政局下达省级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及专利奖励专项资 60 万元的指标，资金到位率 100%。此项自评

分为 8分。

（2）项目过程（19 分）

a.资金管理（12 分）

严格开展专项资金管理，执行情况良好，对 2020 年省级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及专利奖励专项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

用，且符合财务规定。资金按计划有序支出，支出记录完整规范，

凭证合格有效。预算执行规范，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且按事项

完成进度支付资金。此项自评分为 12 分。

b．事项管理（7分）

项目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项目管理严格实行三个制度：实

行项目资金申报制，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程序规范；实行项目

管理责任制，提高项目实施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实行绩效评价制，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实行跟踪制，提高项目实施的监控能力。建

立“事前审核、事中检查、事后评价”的项目管理全过程监督控

制体系，确保项目合理、规范实施。此项自评分为 7分。

（3）项目产出（30 分）

a.经济性（5分）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

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的。收到 2020 年省级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运用及专利奖励专项资金 60 万元，实际支出 60 万元。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实际支出未

超过预算计划。此项自评分为 5分。



b.效率性（25 分）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所有目标任务均在规定时限内基

本完成。项目完成质量较高，全面提升了浈江区知识产权综合能

力。但由于项目执行期间，国知局未下发关于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工程试点县（区）验收通知和示范县（区）申报通知，因此暂未

能完成试点县（区）验收和示范县（区）申报。此项自评分为 23

分。

（4）项目效益（30 分）

a.效果性（25 分）

经济经济效益方面：我区大力宣传《韶关市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主动

促成知识产权评估机构与企业对接，协助 3家企业实现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 3845 万元。

社会效益方面：浈江区共有 12 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贯标，

区内获得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2家，区科技（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共 51 家。大力提升了辖区内企业知识产权软实力。

生态效益方面：我区制定了《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方案》和《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有效遏制侵犯商标权、著

作权、专利权等行为，营造发展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可持续发展方面：我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

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对我区周边具有较强的服务和带动能力。

此项自评分为 25 分。

b公平性（5分）



2020 年我区没有群体性、反复、恶意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此

项自评分为 5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及专利奖励）财政指标 60 万元，

于 2020 年 4 月到位，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下达至浈江区局财政

一体化平台账户，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金 60 万元全部按计划进度支出完毕，完成率 100%。对专

项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且符合财务规定。资金按计划

有序支出，支出记录完整规范，凭证合格有效。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0 年专项资金预算计划安排 60 万元，实际到位 60 万元，

当年支出 60 万元，支出率 100%，该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已完成。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承建单位相关资金总支出数为 60

万元，支出率为 100%。总体而言，承建单位全年项目资金支出严

格按照计划执行，圆满完成全部绩效目标。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区）验收通知和示范

县（区）申报通知未下达，该项目绩效未经上级单位验收。

三、改进意见

建议上级加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专利信息



获取渠道的大范围使用。


